




l画面·顾舍中鸿律何事”所！因恩 f ALL州CEJ&S凶WFIRM

同意不得用于其他用途。

本所律师现根据有关法律、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

标准、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， 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如下法律意见：

一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

（一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

根据公司公告的《股东大会通知》、 《董事会决议》， 本所律师认为， 公司 本次

股东大会的召集方式符合《公司法》等法律、 法规».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 符合《公司

；在程》的有关规定．

（二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

l. 根据《股东大会通知》， 公司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己提前 20 A 以公告方式作

出， 符合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

2. 根据《股东大会通知》， 公司有关本次股东火会的通知的主要内容有： 会议日期、

会议地点、 会议内容、 出席会议的对象、 会议登记办法必其他事项等， i衷会议通知的内容

符合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

3. 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9 年 5 月 8 日上午 10:0。在北京市海淀区知l春路 108 号 1 号楼

1602 室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。 本所律师出席了会议， 会议有开的实际时间、

地点与《股东大会ill1知》所载明的时间、 地点一致。

4.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金晖先生主持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， 公司本次股尔大会召集、 召开的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

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

二、 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

（ 一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

经本所律师对Ii\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与截至 2019 吁－ 4 月 30 日公司登记在册的 

全体股东进行核对与查验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Jj_股东代理人共三位， 股东王今乐

先生委托董事Jlt总经理金晖先生为授权委托代表出席并表决， 股东玉晓红女士还作 

为股东北京天润禾益咨询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〉执行4务合伙人， 代表其出席并表决， 

参会股东〈包捐股东授权委托代表〉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24,300,000股， 占公司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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